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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员工投诉管理人员行为不当，或公司管理有误而提供一种渠道和方法，以及公司管理层对员工投诉之处理

办法而制定本程序。

2、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内员工的申诉和管理层对申诉问题的分析与处理。

3、工作职责

3.1 员工代表、人事部负责接受员工的咨询、质疑与投诉；

3.2 管理层（主管级以上人员）负责对员工或员工代表投诉、质疑的处理。

4、工作程序

4.1 员工申诉要求

4.1.1 保证员工代表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接触到工人，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在工作中的意见和建议，以及相互

沟通。

4.1.2 工厂为组织工会的员工代表或员工提供场地和时间上的方便。

4.1.3 尊重员工代表和提出报告、投诉、建议及意见书的员工，绝不实施打击报复及歧视政策。

4.2 投诉渠道

4.2.1 员工对组长安排不当或行为粗鲁等可直接向员工代表、部门主管或经理申诉。

4.2.2 员工对主管有意见可直接向经理、总经理投诉。

4.2.3 各类投诉、建议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本部门直接领导反映，因申诉内容涉及直接领导的，可以越级申诉；

部门内部日常工作事务纠纷由部门负责裁决，较重要问题由经理负责裁决；投诉方在二个工作日内得不到明确答

复或答复处理依据与事实出入较大，而又无法进行良好沟通时，可直接投诉到更高级领导。

4.2.4 跨部门纠纷，一般问题由人事部协调，重大问题人事部无法协调的，报总经理裁决；对于人事部的处

理不认同的投诉可直接向总经理或管理者代表投诉。

4.2.5 员工对公司政策，如待遇、福利、晋升、工资、加班时间、工资拖欠等问题不满，可向员工代表反映，员工代

表与社会责任管理者代表、总经理协商，如达不成协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投诉。

4.3 投诉方法

4.3.1 各类投诉，应将涉及人物、时间、地点、情节写明，需要时并能够协助调查；对冒署他人姓名者，一

经查实，一律按“奖惩制度”处理。

4.3.2 员工可视其情况之重要性选择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员工代表、公司管理层、总经理或当地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投诉。

4.3.3 员工代表或员工也可将投诉内容投放于厂内意见箱中，总经理在接获投诉信件时两个工作日内作出答

复。详见《员工代表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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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处理方法

4.4.1 各级管理层接到员工或员工代表投诉后，及时与员工或员工代表沟通，尽快解决员工或

员工代表投诉之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也须于两个工作日内向员工或员工代表解释清楚，以免引起双方误解。

4.4.2 申诉属实，责成原处理部门重新处理，撤消或修改原处理方案，并按原通报范围进行通报。

4.4.3 申诉举报属实，则根据投诉人的意愿予以保密，并按合理化建议奖励标准予以奖励。

4.4.4 投诉或举报不实或不完全属实，但投诉人或举报人并无恶意的，则由投诉处理部门向当事人双方作出适

当说明。

4.4.5 对于无中生有、造谣生非，扰乱公司正常管理秩序的反映人，一经查实予以警告以上处分，严重者予以

辞退。

4.5 申诉与受理管理

4.5.1 对于员工或员工代表反映的事项要认真、细致调查，处理应客观，实事求是，不可带个人偏见。

4.5.2 对于投诉信件，应专项管理，并做好保密工作，投诉信件保存一年方可销毁。

4.5.3 对于各类投诉，相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外传或外泄，否则，给予记过处分并调离工作岗

位，严重的，予以辞退。

4.5.4 对主管、经理的申诉可直接写信装信封交总经理亲启，其具体决策直接由总经理决定。

5、支持性文件

5.1 《员工代表管理程序》

5.2 《员工手册》

6、相关记录

无


